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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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环境风险，认真贯彻落实《陕西省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的实施方案》，推动“一河一策一图”成果落地见效，有效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能力，确保突发环境事件后，能积极响应、快速应对、科学处置。结合我省环境安全实际情况，提出2025年环境应急演练项目采购需求。
二、项目依据
1.《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部令〔2015〕第34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4.《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5.《陕西省突发环境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6.《关于印发<重点河流突发水污染事件环境应急“一河一策一图实战应用大演练活动方案”>的通知》
7.《陕西省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的实施方案》
8.陕西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项目名称及预算表。
三、项目内容
在商洛丹江口水库开展重大敏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检验性演练。
四、项目实施
1.项目管理
本项目由省生态环境厅统一负责管理，厅应急处及有关市生态环境部门、第三方机构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
2.项目实施。省生态环境厅应急处负责该项目的实施监督，并抽调专人和相关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具体项目负责人共同负责项目的实施及管理工作。
3.项目检查验收。本项目考核验收由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实施。项目实施完成后，将组织对实施情况进行检查验收。
对验收过程中出现的各类违法违纪行为，将依据相关规定和法律，严格予以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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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合同后，20日内中标单位按照省生态环境厅要求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实施工作。
